
玉溪市广播电视局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
基准制度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进一步规范玉溪市广播电视行政执法行为，切实保障广播电视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推进广播电视行政部门依法行政、规范执法、公正执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制定、修改和废止、广播电视的相关法规以及政府部门职能调整，结合玉溪广播电视行政执法实际，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所称广播电视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是指玉溪市广播电视行政机关在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处罚幅度内，做出行政处罚的权限。根据当事人不同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划分若干行为阶次，并将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处罚种类、幅度细化为若干裁量标准，将不同的违法行为与裁量标准对应，形成广播电视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
第三条  《玉溪市广播电视局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制度》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广播电视管理条例》、《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管理规定》、《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广播电视视频点播业务管理办法》、《广播电视节目传送业务管理办法》、《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安装服务暂行办法》、《广播电视广告播出管理办法》、《广播电视设备器材入网认定管理办法》、《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广播电视安全播出管理规定》、《有线电视管理暂行办法》、《电视剧内容管理规定》、《专网及定向传播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未成年人节目管理规定》、《广播电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等。
第四条   广播电视行政机关在行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时，应当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一）法制统一原则。法律、法规、规章对同一违法行为规定不同处罚种类、幅度的，应当按照法律适用原则，不同位阶的选择上位法，同位阶的选择特殊法。
（二）合法原则。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要以法律、法规、规章为依据，不得违反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另行增加和执行行政处罚种类；行政处罚阶次的划分和执行，不得超出法定行政处罚幅度。
（三）过罚相当原则。规范和行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要以事实为依据，根据违法行为的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和当事人的具体情况、主观过错程度，消除违法行为后果或影响等因素，确定不同的处罚裁量阶次，以及不予处罚、从轻处罚、减轻处罚、从重处罚的标准，促进公平公正执法。
（四）公开原则。行政处罚依据、程序和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规定要公开，行使自由裁量权的结果也要公开。实施行政处罚时，除告知当事人实施行政处罚的违法事实、理由和依据外，还应当就从轻、减轻、从重等自由裁量的理由和依据作出说明。
　　（五）教育与处罚相结合原则。在执行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过程中，要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不得把加大罚没额度、增加罚没收入作为行政执法目的。
第五条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一）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有违法行为的；
（二）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智力残疾人有违法行为的；
（三）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四）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
（五）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
（六）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bookmark: _GoBack]（七）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其他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
第六条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法不予行政处罚：
（一）违法事实不能成立的；
（二）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有违法行为的；
（三）精神病人、智力残疾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时有违法行为的；
（四）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
（五）违法行为轻微，依法可以不予行政处罚的；
（六）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七）违法行为超过法定追究时效的；
（八）其他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
第七条   广播电视行政机关应当定期对本机构作出的行政处罚案件进行复查，发现自由裁量权行使不当的，应当按照本制度主动纠正。不定期对下一级广播电视行政机关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行使情况进行检查，发现自由裁量权行使不当的，有权按照本制度责令改正。
第八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广电行政机关所给予的行政处罚，享有陈述权、申辩权；对行政处罚不服的，有权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第九条  广播电视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行使自由裁量权不当，有下列情形之一，由上级行政机关或者有关机关责令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一）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的；
  （二）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三）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四）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条关于委托处罚的规定的；
  （五）执法人员未取得执法证件的。
第十条   本制度由玉溪市广播电视局负责解释，自下发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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